農業信用保證基金農家綜合貸款保證作業要點
94年6月2日經本基金董事長核定，94年7月1日起實施。

94年10月20日經本基金董事長核定修正第5點規定。

95年1月16日經本基金董事長核定修正全文規定。

95年6月16日經本基金董事長核定修正第6點規定。

96年3月23日經本基金董事長核定修正，96年5月1日起實施。

96年6月15日經本基金董事長核定修正第4點規定。

97年7月10日經本基金董事長核定修正第5點及第6點規定，97年9月1日起實施。
98年1月16日經本基金董事長核定修正第4點規定，並溯自98年1月15日起實施。
一、目的

本基金為協助農（漁）民籌措家計、消費及教育所需資金，改善其生活，特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發布之「農家綜合貸款要點」（以下簡稱貸款要點），訂定本要點。

二、送保機構

（一）各簽約農（漁）會。

（二）承受農（漁）會信用部之銀行當地分行。

（三）全國農業金庫。

三、信用保證之對象

（一）農會正會員。

（二）農保被保險人。

（三）漁會甲類會員。

四、貸款用途及貸款額度

農（漁）民籌措家計、消費及教育等農家生活改善所需資金。每一申請人最高貸款額度為新台幣三十萬元。

五、信用保證成數

除本基金另有規定外，保證九成。不適用本基金業務處理準則（以下簡稱準則）第五條之一至第五條之三減成之規定。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保證六成：

（一）申請人或其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最近三年內曾有存款不足退票紀錄已辦妥清償贖回、提存備付或重提付訖之註記者。但其退票當日於金融機構之存款總餘額大於退票金額者不在此限。

（二）申請人信用卡循環動用餘額、信用卡未到期分期償還待付金額及現金卡放款未逾期金額合計超過新台幣二十五萬元者。

六、申請信用保證之作業

（一）本項貸款申請信用保證，除申請人或其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為本基金他筆保證案件之主、從債務人，且該案業經本基金列管者，應即停止授權，並專案送本基金審核通過後，始得貸放外，均得以授權案件承作，並得採網路送保。

（二）以授權案件承作者，應先向本基金查詢申請人（含配偶）以往之保證情形。

（三）信用調查：

１、申請人：應向票據交換所及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辦理票、債信查詢。

２、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應向票據交換所辦理票信查詢及其於本機構之債信查詢。 

（四）應檢送文件：

１、以書面送保者，應檢送「農家綜合貸款信用保證申請書」（格式１１）一份。

２、以網路送保者，免檢送任何文件。

３、有停止授權之情事者，應檢送「農家綜合貸款信用保證申請書」、「個人戶停止授權案件經營概況表」、「借、保戶信用調查表」、「授信審核表或批覆書影本」及第三點信用保證對象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五）應存案備查文件：

１、以書面送保者，受託機構應將申請人資格證明文件及徵授信相關文件存案備查。

２、以網路送保者，受託機構應請借保戶填具「信用保證委託書」（格式１２），並自本基金網站列印「保證申請書」或「審核通知書」、「農業信用保證書」，連同申請人資格證明文件及徵授信相關文件存案備查。

３、前二目文件嗣後如申請本基金代位清償時需隨案檢附。

七、未盡事宜之補充適用

本要點未規定者，悉依貸款要點、本基金準則及保證業務作業手冊之規定。

八、施行

本要點經本基金董事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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